附件1：
               投标人对项目基本情况与处置要求须知
一、处置标的说明
1、标的具体内容：标的物主要为废旧机械设备、废旧电子电器、废旧金属等，涵盖设备主机、附件、线缆等。详细清单、品牌、型号、预估重量/数量、存放地点及实物现状详见附件4《废旧资产设备第一批处置表报价单》。
2、标的现状说明：标的物均按“现状”处置。招标人对其技术状况、使用功能、完整性、可拆卸性、隐性瑕疵等不作任何保证。投标人必须进行现场查勘，未查勘或查勘不细的责任自负。
3、处置方式：整体打包，一揽子转让。投标人须对招标人列明的全部标的物进行整体报价并整体处置，不得选择性购买。
二、现场查勘安排（强制性要求）
1、查勘时间： 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4日。逾期不再受理。
2、查勘地点：山西煤矿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（小店区北营南路46号）。
3、查勘流程：潜在投标人须持：营业执照副本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、被授权人身份证。由招标人统一组织带队查勘。
4、查勘组织带队人：
郭先生   联系电话：18935134069
5、查勘要求：查勘人员须遵守招标人安全、环保及保密规定，全程听从指挥，不得擅自行动、触碰运行中设备。安全责任自负。
三、报价与付款说明
1、投标报价为不含税全包价，包含标的物本身价款、拆卸费、装车费、运输费、税费、场地清理费、人员保险费及所有处置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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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中标人须在《中标通知书》发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，与招标人签订“废旧资产处置合同”。逾期未签约视为自动放弃，招标人有权选择次高价投标人或重新招标。
4、付款方式：先付款，后提货。中标人须在签订《废旧资产处置合同》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，一次性将全部中标价款汇入招标人指定账户。逾期未付款视为自动放弃，招标人有权选择次高价投标人或重新招标。
四、清运期限与流程
1、清运期：合同签订生效后60个自然日内 必须将所有标的物清运完毕。
2、作业要求：
安全责任：清运、拆卸全过程的安全责任、安全事故（含人身、设备）全部由中标人承担。
环保责任：须按照国家环保法规进行分类拆解、处理，不得随意倾倒、焚烧、填埋。处理过程如产生污染，责任由中标人承担。
现场管理：清运车辆需遵守招标人厂区交通规定；作业时间需与招标人协商，避免干扰正常生产办公、每日完工后需清扫现场。
资产保全：只能清运合同约定的报废资产，严禁夹带、调换、偷盗其他非处置物资。一经发现，招标人有权扣罚全部履约保证金并追究法律责任。
监督检查：清运期间在厂区的一切活动接受招标人的监督与检查。
3、清运完毕并经招标人现场验收合格后，双方签署《资产交接确认单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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